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

杜晓堂

作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本人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

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规范运作》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忠实、勤勉的履行职责，充

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，积极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

的合法权益，推动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。现将 2025 年度履

职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本人杜晓堂，1974 年出生，复旦大学博士。曾任河南大

学教师；2003 年 5 月至 2013 年 8 月任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

及合伙人；2013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中国光大控股有限

公司（H 股上市公司，股份代码 HK00165）及其附属光大控

股（青岛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务；自 2014 年 6

月至 2025 年 3 月任中国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（H 股上市公

司，股份代码 HK01252）的独立非执行董事；2019 年 7 月至

2024 年 9 月，任中国首控集团有限公司（H 股上市公司，股



份代码 HK01269）的独立非执行董事；2021 年 1 月至 2023

年 12 月任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投资顾问；2021 年 1 月至

2025年11月任上海光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；2016

年 10 月至今任精技集团有限公司（H 股上市公司，股份代码

HK03302）执行董事。

（二）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

报告期内，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间，符合《上

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独立性要求，不存

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。

二、年度履职情况

（一）出席会议情况

报告期内，本人均亲自出席会议，勤勉履行职责。在公

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召开前及会议期间，与公司积极沟通，及

时获取会议资料等相关信息，认真审议相关议案，审慎决策

并发表意见。具体会议出席情况如下：

1. 出席股东会及董事会会议情况

2025 年度，本人出席董事会 1 次。本人以谨慎的态度行

使表决权，对任职期间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均投

了赞成票，无提出异议的事项，也无反对、弃权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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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晓堂 1 1 1 0 0 否 0

2. 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情况

本人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被选举为公司审计委员会委

员、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，报告期内，本人出席风险控制委

员会 1 次，审计委员会 1 次。

风险控制委员会

姓名 应出席次数 实际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

杜晓堂 1 1 0

审计委员会

姓名 应出席次数 实际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

杜晓堂 1 1 0

三、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

2025 年度本人任职期间，公司未发生需独立董事重点关

注的事项。

四、总体评价和建议

2026 年，本人作为新任独立董事，将持续深化对相关法

律法规和监管文件精神的学习研究，积极参加独董履职相关

培训，通过现场调研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等履职形式，充分

发挥独立董事作用，推动公司健康、持续发展。

特此报告。

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：杜晓堂

2026 年 3 月 27 日


